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所 

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制度 

我中心作为自治区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成员，在完成检测、科研任务的前

提下，决定最大限度地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对外开放，积极开展社会共享服务，

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。对于纳入自治区仪器协作共用网管理平台、享受科教用

品和科技开发用品进口免税政策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，在符合监管条件的前提

下，准予其他单位利用此类仪器设备从事科技开发、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。特

制订以下规定： 

1、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原则收取仪器折旧费、材料消耗费和水、电等运行

费，同时根据人力成本收取服务费，所有收入纳入单位预算，由单位统一管理。 

2、本中心对各类检测、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服务建立公开透明的成本核

算和服务收费标准，由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和监督。 

3、按规定如实向自治区仪器协作共用网上报科研设施与仪器数据，按规定公开

开放与利用信息。 

4、在中心内部建立通畅的投诉渠道，接受社会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及自治区仪

器协作共用网对科研设施与仪器调配的监督。 

5、建立服务客户的程序，积极主动征询客户意见，探索建立用户引导机制，鼓

励共享共用。 

6.凡进入中心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。 

7.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熟悉本室的各种仪器设备使用及维护方法，熟悉所用试

剂及耗材的性能与用途，对自己负责保管的仪器设备要定期保养和维护。 

8.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及耗材、试剂要分类保管，做到帐﹑物相符。 

9.中心的各种仪器设备，在不影响正常检测的情况下，需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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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用。 

10.非中心人员借用仪器设备必须填写借用登记表，实验室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得

外借，如确需外出使用必须经中心主任或技术负责人同意。 

11.外单位人员借用本实验室仪器设备，需经中心主任或技术负责人同意，且填

写相应记录表格，由本实验室相关仪器管理人员在旁协助，原则上不得带出实

验室。 

12.如果仪器因借用人员操作不当造成仪器损坏，需由个人全额赔付维修费。 

13.除本中心实验技术人员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实验室，占用实验室房间或动

用实验室仪器设备。  

注：本制度的解释权归中心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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